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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一审原告A于1992年9月至1996年1月在中外合资企业B公司

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其任职期间全面完成了各项生产指标。

作为中外合资企业中方高级管理人员，依据中外合资企业对

等原则和国际惯例，其工资标准与外方管理人员应当享受同

等的待遇。1996年2月，A离任后，原C乡人民政府组织人员

对B针纺有限公司进行了审计，并签订了债权债务交接表。

对B公司扣发A以其他职工工资（风险金）作了记载。即

从1993年4月至1994年4月每月工资3300元，实领工资800元，

余2500元，扣发作为风险金，从1994年5月至1996年1月每月工

资4224元实领工资1024元，余款3200元扣发作为风险金。此后

，A索要工资（风险金）未成引起纠纷，于1997年12月29日起

诉至市中区人民法院。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00年7月27日作出

一审判决，认定原告A要求被告返还其在B公司工作期间的劳

动报酬，B公司作为合资企业，但中方股份作为乡集体资产入

股，原告A的报酬应为上级主管部门审批而未经准不应享有

。其虽在原告A任职变更 交接时，交接单表明应付款、扣交

工人风险金金额款中有原告所交纳的风险金，而实际上是原

告A在职期间的名誉工资。因此，原告A的请求不予支持，为

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8条之规定，驳回原告A诉讼请

求。 在上诉期间，原告A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所主张的是执行国家规

定的有关劳动工资，该案不属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为此，根



据《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1条第20款、第22项、《民事

诉讼法》第108条第4项之规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A

起诉。2、原告A起诉到市中区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的理由是什么。 一审法院对原告A在中外合资企业任职

期间，被扣工资（风险金）的事实予以确认，但同时又认定

这是原告任职期间的名誉工资，不应由原告享有，故驳回了

原告A的诉讼请求。3、原告A上诉中级法院认定属于劳动争

议，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为何驳回起诉。 某市中级人民法

院认为，上诉人也即一审原告的上诉请求是执行国家规定的

有关劳动工资争议，根据《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条

第二项（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

护的规定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根据劳动法的规定，

发生劳动争议，应当先进行劳动争议仲裁，对仲裁不服的才

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级法院认为本案不

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6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

程序审理的案件，认为 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

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判，驳回起诉。4、对生效的判决

不服如何处理？ 我国的民事诉讼实行两审终制。对终审判决

、裁定仍不服的，可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审判监督程序，

向原审法院或上级法院申请再审，也可以向人民检察提出申

诉，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5、这起案件的申诉结果如何

。 本案当事人A对中级法院的裁定不服向某省高级人民法院

提出再审申请。某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以（2001）鲁民申

字第61号函指定中级法院复查，中级法院经复查认为，A与B

公司之间的纠纷系国家规定的有关工资纠纷，双方对工资的



具体数额不能确定且存在争议，属于劳动争议、不属于人民

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范围，不符合再审的条件，故驳回了申

诉人的再审请求。6、驳回再审的原因是什么。 根据《民事

诉讼法》第179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院应当再审。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

的；2）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的；3）原判决裁

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4）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

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5）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

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 的。人民法院对不符合前

款规定的申请，予以驳回。中级法院认为原终审裁定认定当

事人的争议是劳动争议，原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 正

确，申诉人申请再审的理由不符合上述规定，所以驳回了申

诉人的再审请求。 7、什么是劳动争议。 劳动争议概括地讲

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因实现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而

发生的纠纷。《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对劳动争议概括为4

点：1）因企业开除、除名、辞退职工和职工辞职、自动离职

发生的争议；2）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

劳动保护的规定发生的争议；3）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

；4）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依照本条例处理的其他劳动争议

。8、出现劳动争议适用什么程序解决。 根据《劳动法》

（1995.1.1）规定，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

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

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

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

的，应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9

、时间这么长可否进行劳动仲裁。 按照《劳动法》规定，提



出劳动争议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

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国家劳动部关于贯

彻 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如何认定劳动争议发

生之日作出了解释。“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当事人知道或

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本案拖了这么长时间是有客观

原因。可以说对于扣发工资（风险金）的数额，在当事人办

理交接时是没有争议的，原告在索要不成的情况下，向一审

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也给予受理。二审法院认为是劳动

争议，无奈之下才向劳动争议委员会申请仲裁。10、仲裁的

结果怎样。 A在接到”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后，向市中区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仲裁委员会以申请仲裁

事项超过了仲裁时效为由裁决不予受理。并告知可以收到仲

裁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11、仲裁时效与诉讼时

效有何区别。 仲裁时效与诉讼时效的主要区别，时效期间不

同，仲裁时效是60日，诉讼时效一般为二年。当然 对于身体

受到伤害要求赔偿 延付或拒付租金，出售不合格商品未声明

的。寄有财物名称丢失或者被损毁的，诉讼时效为一年。这

是其一，其二劳动法没有仲裁诉讼时效中断的，但对于“当

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超过申请仲裁时效的，仲

裁委员会应当受理”，相当于 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民法

通则》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

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

新计算。”12、启示。 对于劳动争议案件，当你的权益遭受

侵害时，应当及时行使法律赋予你的权利，否则可能带来对

你不利的后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